	东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局


关于转发《开展广东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许可证换发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融资担保公司：
现将《开展广东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许可证换发工作的通知》（粤金函〔2016〕2号，详见附件1）转发给你们，请各融资性担保公司按通知要求做好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换发工作，并将相关材料（清单详见附件2）原件和复印件（加盖公章）一式两套，提交至市金融工作局（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99号市行政办事中心北楼3楼市金融工作局金融科）。请各融资性担保公司委派在职工作人员于1月22日前到我局签领本通知。
为做好融资担保公司提交资料的审查工作，届时我局将向法院发送征询函以确认各融资担保公司提供的诉讼保全业务情况，以及向银行机构发送征询函以确认各融资担保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对账单、融资担保业务台账以及授信合作协议的情况。
附件：1.《开展广东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许可证换发工作的通知》（粤金函〔2016〕2号）

      2. 融资担保机构换证资料清单
（此页无正文）
                                  东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局
                                        2016年1月8日
（联系人：赖建文，曾远球，联系电话：22831548，22831561）

抄送：市中级人民法院，市经信局、工商局，有关镇街（园区），市信用担保协会，各银行机构
附件2：

融资担保机构换证资料清单

1、换证申请书；
2、经营许可证旧证；
3、公司最近2年（2014、2015）财务审计报告；
4、公司所有账户近3个月的银行流水对账单；
5、公司申报日前6个月发生的融资担保业务台账；。

6、公司与合作银行业金融机构签署的在有效期内的授信合作协议；
7、公司提供银行业金融机构出具的在保业务情况表；
8、公司提供的上年度诉讼保全及本年度业务情况表；
9、公司组织架构图；
10、公司在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
11、公司的纳税证明、工商部门无违规证明；
12、公司员工花名册和社保参保人员名单；
13、监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备注：请各融资担保公司另将在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批复（复印件）一并提交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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